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开展研究生科学道德和学术诚信主题教育活动的通知
各学院（部、系、中心）,研究生各班级：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研究生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，进一步提升我校研究生培养质量，根据教育部、省教育厅和省科协有关要求，经研究，决定在我校研究生中开展科学道德和学术诚信主题教育活动，现通知如下：
一、举办科学道德和学术诚信主题报告会
研究生院将邀请专家举办科学道德和学术诚信主题报告会，要求研究生新生、新生班主任、新增研究生导师等参加学习，加强遵守科学道德，坚守学术诚信教育。
二、进行学术不端案例警示教育
研究生院将集中通报校外学术不端案例和本校不守学术诚信情形，用身边的案例加强学术不端警示教育。同时，组织研究生参加抵制学术不端签名等系列活动。
三、召开科学道德和学术诚信主题班会
各班级要召开科学道德和学术诚信主题班会，各班主任要加强组织，带领研究生再次认真学习《景德镇陶瓷大学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中“构成学术不端行为七种行为”“学术不端的受理与调查、认定和处理”，学习《景德镇陶瓷大学研究生违纪处分管理规定》中“学位论文、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存在抄袭、篡改、伪造等学术不端行为者，给予严重警告处分；情节轻微、影响较大者，给予记过以上处分；情节严重、影响恶劣的，给予开除学籍处分”等相关条款，告知研究生学术不端的后果及影响。
四、签订遵守学术道德规范承诺书
组织研究生签订遵守学术道德规范承诺书。由班主任负责，在研究生充分知晓《景德镇陶瓷大学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、《景德镇陶瓷大学研究生违纪处分管理规定》的内容及要求后，签署《景德镇陶瓷大学研究生遵守学术道德规范承诺书》。本人在承诺书上签字、按手印，不得代签字或代按手印现象。承诺书一人一份，签署后交研工办留存。
五、营造良好氛围，增强工作合力
通过宣传、教育、惩处等，大力营造坚持科学道德，坚守学术诚信的良好氛围。研究生院各科室、各党团组织、各班级、各有关分院（部、系、学科点）及研究生导师要高度重视，密切配合，增强合力，并以此为契机，推动我校研究生的学风、研风再上新台阶。
附件：景德镇陶瓷大学研究生遵守学术道德规范承诺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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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德镇陶瓷大学研究生遵守学术道德规范承诺书
为促进优良校风、学风建设，规范学术行为，维护学术诚信，本人郑重承诺在景德镇陶瓷大学学习期间，自觉做到：
一、弘扬科学精神，坚持求真探索，完善学术人格，遵循科学规律，尊重学术自由，倡导学术批评，维护学术尊严，自觉抵制学术不端行为。
二、树立良好学风，遵守考试纪律，维护考试秩序，不作弊。
三、按照要求完成作业和论文，不剽窃、不抄袭、不侵占他人学术成果，论文重复率不超过25%。
四、忠于科学真理，不伪造科研数据、资料、文献、注释，不捏造事实、编造虚假研究成果。不买卖论文、由他人代写或者为他人代写论文。不伪造学术研究、学科竞赛、收藏、专利等成果。
五、尊重他人成果，规范成果署名，未参加研究或创作不在研究成果、学术论文上署名，未经他人许可不使用他人签名，不虚构合作者共同署名。多人共同完成的研究成果，要注明他人的工作和贡献。
六、规范成果发表，不“一稿多投”，重复发表或变相重复发表。
七、学术评价客观公正，不故意夸大个人研究成果的价值，不编造个人学术经历和学术成果，不伪造专家、导师意见或签名。
八、遵守国家和学校有关保密工作的规定，不泄露应保密的学术研究事项。
九、本人保证在今后的学习、科研过程中所提交的作业、课程论文、考试试卷、学位论文和提交的论文、著作、学科竞赛证书、收藏证书、专利证书等研究成果是本人完成的。
十、本人已认真阅读本承诺书的全部内容，并承诺认真学习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校规校纪，熟知学校有关研究生教育的相关要求并切实履行。本人如有学术失范、学术不端等行为，自动退出各类奖学金或荣誉的评选，并且自愿接受学校给予的相关处理处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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